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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函
地址：63201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號
承辦人：張于中
電話：05-631-3082
電子信箱：seed@nfu.edu.tw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5月18日
發文字號：虎科大職涯字第112360002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傑出校友基本資料表.odt、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傑出校友舉薦辦

法.pdf (112G000201_1_18155817614.odt、112G000201_2_18155817614.pdf)

主旨：檢送本校112年傑出校友舉薦辦法暨推薦表，敬請惠予轉

知並推薦貴單位本校畢（結）業之校友，請查照。

說明：

一、為表揚對國家社會有優異成就或特殊貢獻之傑出校友，藉

以樹立楷模，特舉辦遴選傑出校友活動。

二、112年傑出校友推薦至今（112）年6月30日截止，推薦表單

請參閱附件，請連同佐證資料逕寄本校職涯發展中心張于

中助理。

三、惠請轉知所屬或轄下單位相關訊息，並於截止日前踴躍推

薦。

四、聯絡人：張于中助理員/05-6313082/seed@nfu.edu.tw。

五、寄件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號/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職涯發展中心。

正本：公私立大專校院院、各縣市政府、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經
濟部工業局土城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大甲幼獅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
部工業局大里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大武崙(兼瑞芳)工業區服務中心、
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兼鳳山)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大園工業區服務中
心、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組、經濟部工業局中區工業區管理處、經濟部工業局中
壢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仁大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內埔工業

檔　　號:
保存年限:

4

1120136579

■■■■■■1O_人事處 ■■■■■■■收文:112/05/18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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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斗六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北區工業區管理
處、經濟部工業局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台中港關連工業區服務中
心、經濟部工業局台南科技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平鎮工業區服務中
心、經濟部工業局民雄(兼頭橋)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永安工業區服務
中心、經濟部工業局永康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
經濟部工業局安平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朴子(兼義竹)工業區服務中
心、經濟部工業局芳苑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新北產業園區服務中心、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
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中華民國國立虎尾科技
大學(雲林工專)校友會全國總會 王政榮 理事長

副本：

7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傑出校友舉薦辦法 
 
 
 
 
 
       凡本校校友，具備下列各條件之一，足為後學之楷模者，得舉薦為傑出校友候選人。 
 

一、學術成就類：凡對學術研究創造發明或具體殊榮或國內大專院校教 

            授有傑出表現獲表揚者。 

二、企業經營類：自行創業、企業經營有傑出成就者。 

三、社會服務類：曾獲政府機關表揚或長期熱心社會公益，造福人群， 

                有傑出貢獻者。 

四、文藝體育類：凡文化、藝術、體育界人士曾獲國內、外頒與獎章或 

            表揚者。 

五、行誼典範類：凡行誼、聲望、品德或其他優良事蹟，足為表率者。 

六、科技卓越類：凡於科技、產業技術上有卓越表現或突破者。 

七、其他類：凡不屬於上列各類別者，均屬此類。另，舉薦「其他類」 

        傑出校友者，由舉薦單位負責填寫其類別。 
 
 
 
 
 
       推薦方式如下： 
 

一、本校院﹙系﹚及一級行政單位推薦。 
二、校、系友會推薦。 
三、校友二十人以上連署推薦。 
四、服務之機關首長（含企業）、同行公會相當之機關推薦（校友現職服務單位）。 


